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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 載 列 大 唐 國 際 發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開展債權投
資計劃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應學軍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18年 11月 5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陳進行、劉傳東、王欣、梁永磐、應學軍、朱紹文、曹欣、趙獻國、張平、  

金生祥 、劉吉臻 * 、馮根福 * 、羅仲偉 * 、劉熀松 * 、姜付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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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8-048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债权投资计划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或“大唐国际”）九届

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行2018年永续保险债权投资计划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管”）合作设立泰

康-大唐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暂定名，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注册机构最终注册的名称为准，“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并签署

《泰康-大唐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投资合同》”）。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募集

资金用于重庆乌江银盘水电站项目（项目核准文号：发改能源〔2008〕3635

号，“标的项目”）。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尚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注册机构进行

注册。 

 

一、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828-838号26F07、F08室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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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 债权投资计划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2. 用途：用于补充标的项目的运营资金及存量债务置换。 

3. 还款来源：标的项目投产后的营业收入以及本公司的经营性收入、其他

现金性流入等。 

4. 期限：投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起始日为投资合同生效后公司首次提款

日；截止日为公司按投资合同约定宣布最后一期债权投资计划资金到期日止或根

据投资合同其他约定的投资期限到期日。 

5. 资金年利率：投资计划存续期内，就各期债权投资计划资金，本投资计

划资金采用各个投资期间分段计算的固定利率形式计息。基础投资期间即各期投

资计划提款日至届满5年的对应日，适用基础年利率。基础投资期间届满未宣布

各期投资计划资金到期的，则进入后续投资期间，适用调升年利率。 

6. 利息的结算和支付：债权投资计划资金利息从公司提款日起算（如分期

发放的，则各期债权投资计划资金利息分别从公司各次提款日起算），按公司实

际已提取且尚未偿还的债权投资计划资金余额和实际用款天数计算。若公司实际

已提取且尚未偿还的债权投资计划资金余额或者投资资金年利率发生变更的，则

当期债权投资计划资金利息应当按照不同的债权投资计划资金余额数额或者投

资资金年利率分段累加计算。投资计划按日计息，按半年度结息并支付。自公司

首次提款日（含当日）起每年度6月、12月的20日为结息日。结息日的次日为付

息日，若付息日恰逢非工作日，则顺延至非工作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公司应在

每个付息日将当期计息期间产生的应付利息以及该付息日应付的递延利息划入

泰康资管指定的账户。 

7. 递延付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公司有权递延支付该期投资计划

资金的当期全部投资计划资金利息顺延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公司递延支付不受

次数限制。公司应在对应的付息日前至少20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泰康资管，

否则视为公司未行使并放弃该付息日对应的递延付息权。公司每行使1次递延付

息权，该期债权投资计划资金的年利率在该期债权投资计划资金此前最近适用的

年利率基础上调升30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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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递延付息限制：首次提款日后，在任何一个结息日前12个月内发生以下

任一或多项事件的，则公司不得行使任何递延付息权，且应当在最近的该计息期

间对应的付息日，向泰康资管一并支付该计息期间的当期应付利息以及按约已递

延支付的各期投资计划资金利息。强制付息事件：向普通股股东分红；减少注册

资本；向偿付顺序劣后或等同于本投资计划持有的有永续债权的证券或其他永续

债类融资工具进行付息的；向偿付顺序劣后或等同于本投资计划持有的有永续债

权的证券或其他永续债类融资工具进行还本的；发生申请破产或清算事件；与泰

康资管约定的其他强制付息事件。 

9. 合同成立与生效：自公司及泰康资管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含

加盖签名章等人名印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自投资计划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机构取得注册通知书及相关投资计划法律文件正式签

署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及《金

融工具会计准则补充规定—债务工具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4〕13号），公司拟将本次债权投资计划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核算，

具体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2.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因本次债权投资计划计入权益，将在有效增加公司运营资金总规模的基础上，降

低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并有利于公司中长期资金的统筹安排和战略目标的稳步

实施。 

 

四、审议程序情况 

于2018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

行2018年永续保险债权投资计划的议案》。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尚需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注册机构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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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泰康-大唐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5日 


